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一六年六月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2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 

潘利群 

__________ 

杨文侃 

__________ 

潘  文 

__________ 

阮庆革 

__________ 

刘守豹 

__________ 

梁积江 

__________ 

戴德明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3 

 

目录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5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5 

二、 本次发行概要........................................................................................... 6 

三、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7 

四、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11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12 

一、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12 

二、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4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6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7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 18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2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4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首开股份 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首开集团 指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致同、审计机构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除非特别指明，均

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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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13 年 11

月 2 日在上交所网站进行公告。 

2015 年 6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在上交所网站进行公告。 

2015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上交所网站进行公告。 

（二）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在上交所网站进行公告。 

2015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

案。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在上交所网站进行公告。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 

2、2015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28 号），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33,756 万股新股。 

（四）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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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包括首开集团在内的 5 家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

3,999,999,992.70 元全额汇入了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根据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382 号），上述 5 家发行对象缴

纳认购款项共计 3,999,999,992.70 元。 

2、2016 年 6 月 22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

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根据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382 号），发行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37,552,742.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扣除发

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51,999,99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47,999,992.79

元，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337,552,74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3,610,447,250.79 元。 

（五） 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337,552,742 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 本次发行概要 

（一）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二） 股票类型：A 股 

（三） 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 发行数量：337,552,742 股 

（五） 发行价格：11.85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11.85 元/股的 100%；相当于发行申购

日（2016 年 6 月 2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0.58 元/股的 112%。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11.85 元/股（已根据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调整），该价格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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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

行价格的底限将作相应调整。 

（六） 投资者申购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限内，即 2016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3:00-16:00，

主承销商共收到 5 单申购报价单，5 家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

投资基金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保证金。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

见证。 

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

报价情况，并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

先”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11.85 元/股。 

（七） 募集资金量与发行费用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6 月 22 日出具《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382 号），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92.70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51,999,99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47,999,992.79 元。 

（八）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首开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

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其他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337,552,742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合计不

超过 33,756 万股（含本数）。发行对象总数为 5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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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发

行人和中信证券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

先、收到《收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确认获配对象和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1.85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为 337,552,742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92.70 元，具体配售的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755,274 399,999,996.90 36 

2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634,565 600,019,595.25 12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7,508,253 799,972,798.05 12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513,755 800,037,996.75 12 

5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8,140,895 1,399,969,605.75 12 

合计 337,552,742 3,999,999,992.70 - 

 

其中，各配售对象的出资信息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方 

1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国寿养老红利存款型养老金产品资产 1 期 

工行国寿养老红仁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 

工行国寿养老红义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 

农行国寿养老红运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 

工行国寿养老红信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 

国寿建行永颐企业年金计划稳健配置组合 

中国农业银行国寿农行永丰企业年金计划投资资产-
稳健配置账户 

国寿养老红盛债券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国寿工行永睿企业年金计划稳健配置投资组合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资金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资金 

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5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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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 52 号 

注册资本：13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利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以下项

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一般经营项目：企业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

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建筑

材料、木材、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工

艺美术品、家具、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除外）、五金交电、纺织品、百货、计算

机及软硬件、日用品；劳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人承诺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10%（含本数）。认

购人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3）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首开集团于首开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6.73% 

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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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材料采购、接受劳

务、承租及租赁、资金担保、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均已披露并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0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梅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

基金代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以上各项业务限新疆、甘肃、陕西、

宁夏、青海、西藏以外区域），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限国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企业债承销），证券自营（除服务新

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西藏区域证券经纪业务客户的证券自营外），股

票期权做市，国家有关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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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会斌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5、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界中心北楼金融大街 9 号写字楼 5 层 501 单元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上官清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四、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刘昀、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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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办人： 孙守安 

项目组成员： 蒋昱辰、石衡、马丰明、张藤一、敬峥、麻锦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大厦 

电话： 010-60838867 

传真： 010-60833955 

 

（二）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玉栓 

经办律师： 吴团结、姚方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8、

1509、1511、1515、1516 

电话： 010-82653566 

传真： 010-88381869 

（三） 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奚大伟、孙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电话： 010-85665588 

传真： 010-85665120 

（四） 验资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奚大伟、孙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电话： 010-85665588 

传真： 010-85665120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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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42,254,054 50.95% 
2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142,714,290 6.37%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845,564 1.91%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9,299,700 1.75% 
5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2,800,492 1.46%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323,277 0.64%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771,846 0.53% 

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618,100 0.43% 

2、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84,809,328  45.93% 
2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142,714,290  5.53% 

3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投

资组合 
       118,140,895  4.58% 

3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92,777,169  3.60% 

5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国际信托－

陕国投·汇祥 11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67,513,755  2.62% 

6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富诚

K1602 单一资金信托 
        67,508,253  2.62% 

7 国寿安保基金－广发银行－国寿安保－

鑫源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634,565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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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303,297  1.76%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229,700  1.52% 

10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2,800,492  1.27% 

二、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 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完成股份登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337,552,742 337,552,742 13.09%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42,012,500 100.00% - 2,242,012,500 86.91% 

三、股份总数 2,242,012,500 100.00% - 2,579,565,24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 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积极影响，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

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于降低财务风

险，提高偿债能力，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3、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开发，此次募投项目的盈

利情况较好，这些项目的如期实施和完成，会在未来期间内为公司带来较为乐观

的经营收益，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盈利水平。 

4、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大幅度增加；待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如期完成并产生效益之后，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相应增加。 

5、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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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将保持不变。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房地

产开发及持有型物业经营。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发行前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也不会

发生大的变化。 

6、 本次发行后公司内部管理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

不会发生变动。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

务经营、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独立并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管理机构均独立运作，确保公司重大决策能够

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要求形成。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严格

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力，切实履行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直接或

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与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

系不会发生变化。 

7、 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

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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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

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2011 年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认购对象中除首开集团外，不包括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除首开集团外，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无直接或

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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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依法已获得必要

的批复、批准及核准，其《发行方案》及授权事项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发行程序、方式等均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及《发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文

书，包括但不限于：《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缴款通知书》等，其内

容和形式均符合《合同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主体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均

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股

东大会决议》、《发行方案》和《核准批复》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募足，其实施结果符合“公平、公正”的原

则，惟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上市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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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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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声明 

 

本公司已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孙 守 安 

 

保荐代表人：  

   

刘昀   朱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马尧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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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吴团结  姚方方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玉栓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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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

容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奚大伟  孙 鸥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徐 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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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

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奚大伟  孙 鸥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徐 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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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

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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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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